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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报告摘要 

中煤思维评报字【2021】第 083 号 

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方：镇康县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 

评估目的：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拟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依据国家现行有关规

定，需要对“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为镇康县自然资源局征

收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向评估委托人提供该采矿

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日期：2021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2 年 2 月 10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 

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2021 年 7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控制）452.43

万吨；累计消耗资源储量为（证实）10.78 万吨，其中矿区范围内消耗资源储量（证实）

5.95 万吨，矿区范围外越界开采资源储量（证实）4.83 万吨；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控

制）452.43 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452.43 万吨；设计损失量 0；采矿回采率 95.00%，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429.81 万吨，生产规模 1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42.98 年，评估计

算年限 6.00 年。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原矿不含税价格 26.55 元/吨；折现率

8%；采矿权权益系数 4.0%。 

评估结论： 

1、六年出让期采矿权评估值 

本评估公司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在调

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

经过评定估算，确定评估基准日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六年出让期拟动用资

源储量对应的评估值为49.20万元。 

六年出让期拟动用资源储量=452.43÷42.98×6.00=63.1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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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矿业权评估师和评估人员自述材料； 

附件五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附件六  采矿权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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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大石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附件九  关于《云南省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镇自然资储备字［202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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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书； 

附件十一  云南景盛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0 月编制提交的《镇康县勐堆大

石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附件十二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评审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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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思维评报字【2021】第 083 号 

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接受镇康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镇康县

自然资源局委托的“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人员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镇康县自然资源局委托评估的“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

权”在 2021 年 10 月 31 日的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 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四区 23 号楼 7A； 

法定代表人：王全生；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110105000958522；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19 号； 

2. 评估委托方 

评估委托方：镇康县自然资源局； 

地址：镇康县南伞镇公主路 49 号。 

3. 采矿权人概况、以往评估史及价款处置情况 

3.1 采矿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苏少东； 

注册地址：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勐堆乡大石桥； 

矿山名称：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 

公司类型：个体工商户； 

经营范围：石料开采、加工、销售服务。 

3.2 以往评估史及价款处置情况 

本评估项目以往未进行过采矿权价款评估工作； 

2011 年 12 月 6 日，镇康县自然资源局以挂牌出让方式确定苏少东为镇康县勐堆大

石桥采石场采矿权的受让人，双方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详

见附件 P88）,合同约定出让期限为 5 年（自受让人取的采矿许可证之日起算），出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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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为 5.00 万元，受让人已全部缴纳了出让价款（缴纳凭证详见附件 P88）。镇康县勐堆

大石桥采石场 2013 年 9 月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 2021 年 7 月 31 日累计动用资源储量（证实）10.78

万吨，其中矿区范围内动用资源储量（证实）5.95 万吨，矿区范围内动用资源储量均为

五年出让期内动用资源储量，即该部分资源储量已通过出让五年期方式处置过采矿权价

款；另有矿区范围外越界开采资源储量（证实）4.83 万吨，根据相关规定，矿区范围外

越界开采资源储量需要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 

4. 评估目的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拟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依据国家现行有关规定，需要对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为镇康县自然资源局征收采矿权

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向评估委托人提供该采矿权在评

估基准日的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5.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及历史沿革 

5.1 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 

5.2 评估范围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原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9242013097130131475），生

产规模为 3.00 万吨/年，有效期自 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现已过期。

根据《关于印发临沧市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临政办发〔2016〕52 号文)，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确定为改造升级类型的转型升级矿山，矿山拟变更生产规模为

10 万吨/年。根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本次评估范围与原《采矿许可证》登

记范围一致，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如下：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1980 西安坐标系 

平面坐标 地理坐标 平面坐标 

X(m) Y(m) 经度(°） 纬度(°） X(m) Y(m) 

矿 1 2645704.36 33492849.99 98°55′47.001″ 23°54′48.001″ 2645696.65 33492741.15

矿 2 2645642.20 33493040.92 98°55′54.223″ 23°54′46.366″ 2645634.49 33492932.08

矿 3 2645283.61 33492985.28 98°55′52.592″ 23°54′35.897″ 2645275.90 33492876.44

矿 4 2645304.36 33492850.00 98°55′47.254″ 23°54′35.105″ 2645296.65 33492741.16

矿区面积：0.063km2
；开采深度：1100m～980m 

截至评估基准日，该采矿权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权权属争议。 

本次评估依据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为云南景盛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9 月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 3 - 

编制提交的《云南省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报告中保有资源储量的计算范围为全部位于原采矿许可证范围内，本次评估即以

该资源储量为依据。 

镇康县大石桥采石场建筑材料用灰岩矿矿界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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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历史沿革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于 2013 年成立，于 2013 年 9 月取得由镇康县国土资源

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开采方式为山坡露天开采，开采标高 1100-980 米，矿区面积

0.063km2 平方公里，有效期自 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现已过期，目前

矿权人正在办理采矿权改造升级及延续工作。 

自建厂以来至 2018 年开采时间较短，2018 年至今为停产状态，矿山采剥方法由

上往下、水平推进、分阶段台阶式露天采矿，采用挖掘机挖掘、装载机装载、汽车运输

进行机械化作业，目前在矿区西部已形成一个长约 92，宽约 53m 的采空区，形成边坡

高 18-43m，边坡角约为 38-75°，大致分一个台阶开采，采场底盘标高为 987m。区内动

用灰岩矿石量 2.38 万 m3(5.95 万 t)。 

经本次核实，矿区存在越界开采行为，在矿区西西部出现越界开采，越界开采标

高为 1054.13m-987.68m，越界开采面积 1665m2；越界动用资源量 1.93 万 m3 (4.25 万 t)。 

矿山开采的矿石经加工后主要以碎石、砂料等矿产品形式出售，少量为砌石料，

广泛用于民用建筑和公路建设等领域。 

6. 评估基准日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 30200-2008）及

评估委托书的约定，本次采矿权评估的基准日确定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值为评

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选取 2021 年 10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一是该时点距离

报告提交时间较近、二是该时点为月末，便于评估委托人准备评估资料及矿业权评估师

合理选择评估参数。 

7. 评估依据 

（1）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国务院 1994 年第 152 号令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3）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5）《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管理若干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26 号）； 

（6）《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7）《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8）《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9）《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行标， DZ/T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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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10）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7 年第 1 号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矿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 

（11）国土资源部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12） 国土资源部 2008 年第 7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的公告》； 

（13）《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保有）资源储量估算

基准日规定的通知》（云国土资储〔2009〕46 号）； 

（14）《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实施

方案的通知》（云财税〔2016〕46号）； 

（15）《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2016年3月23日 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财税[2016]36号）； 

（1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的公告（2016年第

15号）； 

（17）《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6〕53 号）； 

（18）《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54 号）； 

（19）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0）《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

知》（云国土资〔2016〕85 号，2016 年6 月24 日）。 

（21）《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2017]29 号）； 

（22）《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 5 号）； 

（23）《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综[2017]35 号）； 

（24）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2017 年第3 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

用指南（试行）》； 

（25）《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26）原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9242013097130131475，有效期：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 

（27） 云南景盛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9 月编制提交的《云南省镇康县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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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大石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28） 关于《云南省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镇自然资储备字［2021］1 号）； 

（29）《云南省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评审意见书； 

（30）云南景盛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0 月编制提交的《镇康县勐堆大石

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31）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评审意见书。 

8.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概况 

8.1 位置及交通 

矿区位于镇康县城 35°方向，距县城平距 18km，属临沧市镇康县勐堆乡管辖。矿

区地理极值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东经 98°55′47.001″～98°55′54.223″，北纬

23°54′35.105″～23°54′48.001″，由 4 个拐点圈定，呈四边形展布，矿区南北方向长约

400m，东西方向宽约 190m，面积约 0.063km2。 

矿山简易公路通至大石桥村；大石桥村至勐堆乡公路里程约 8km，为弹石路面；勐

堆乡至镇康县城公路里程约 26km,为二级公路；镇康县城至临沧市 220Km；临沧市至昆

明 473Km，为高速公路；交通较为方便。 

8.2 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位于云贵高原西南缘，地形起伏较大，以浅切割中低山地貌为主，地形总体

东南高，北西低，永康镇境内最高海拔 3218m，位于勐透山（与大雪山乡大岩房村交界

处）；最低海拔 700m，位于大勐统河与永康河交界处海拔相对高差 2518m。矿区内最高

海拔位于矿区南西侧山脊，海拔标高 1116m，最低点为矿区北东侧，海拔高程 950m,相

对高差 166m。矿区南侧南棒河海拔 850m，可作为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矿区地形倾向

南东，地形坡度一般为 20～30°（见照片 1）。矿区最低开采标高（985m）位于当地最

低侵蚀基准面（935m）以上，地形坡度有利于地表（下）水自然排泄。 

区内气候类型属属南亚热带与北热带交汇的河谷季风气候，因地形起伏高差悬殊，

气候垂直分带较为明显。区内全年平均日照时数达 2150 小时，霜期短，热源丰富，最

高气温可达 30℃以上，最低气温 14℃，多年平均气温 20.6℃，气候温和，区内降雨充

沛，雨量集中，多年平均降水量 867.2mm，年蒸发量 1861mm，雨季（5-10 月），最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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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 7～8月，平均 480.8mm，占降水量的 83.6%。干季（11 月～次年 4月）。西南风为

主导风，年均风速每秒 2.3m。 

矿区属怒江水系，南棒河流域，矿区位于南棒河下游北岸，箐沟为季节性沟谷，

仅在雨季有沟水径流，旱季干枯，本次野外调查期间，箐沟未形成水流。矿区内未见泉

点出露，地表水系不发育。 

根据 1:300 万《中国地震强度区域图》，矿区位于青藏高原中部地震区南部，川滇

地震亚区中部，镇康县及邻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如凤庆、临沧、镇康等曾发

生过 5-8 级地震。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16—2015）和《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矿区地震动峰加速度值为 0.30g，地震动反映普特征

周期为 0.45s，地震基本烈度为Ⅷ。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本区位于Ⅷ度地震烈度设

防区，矿区区域稳定性较差，属次不稳定区。 

勐堆乡位于镇康县西北部，勐堆乡辖 10 个村委会，71 个自然村，93 个村民小组，

全乡总户数 7535 户 21842 人，其中:乡村人口 4456 户 20093 人，非农业人口 1749 人。

居住着傣族、佤族、傈僳族等民族，主要以农业为主，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土

豆、蚕豆等。经济来源主要为烤烟，少量蚕桑及运输等。本地交通虽然便利，但比较贫

困，总体生活水平一般。随着国家政策转变，区内的砂石矿企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区内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同时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矿山生产生活用水均来源于南棒河，电力供应方面，目前已有 35 千伏高压线路接

通至矿山，可以满足矿山生产和生活用电。通讯也较方便，矿区内多数地方已有中国移

动通讯信号覆盖。 

8.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矿区前人曾开展过不同精度和不同目的的区域地质调查、区域水文普查等工作，

主要工作有： 

（1）1980 年至 1983 年，云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三分队完成了 1:20 万区域

地质调查，1983 年提交了《1：20 万南伞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地质部分、矿产部分）。

是区内较为系统、全面的地质工作，并正式建立了该区的地层系统和构造格架，为区内

地层划分、岩浆活动、矿床地质提供了依据。 

（2）1973 年至 197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七三 0 部队在该区进行 1:20 万凤庆

幅区域水文地质测量，对区域内水文地质条件、地表水地下水综合利用及区域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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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进行了系统论证，并出版了《1:20 万南伞幅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为区内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条件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3）2011 年 7 月，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地调所对该矿区进行了地质勘查

工作，并提交了《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勐堆乡大石桥采石场地质勘查报告》，经临沧市

国土资源局组织评审通过，备案证明为临国土资储备字[2011]29 号，评审意见书为临国

土资事务字[2011]28 号，核准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查明灰岩矿 332 类资源量为 11.34

万 m3（24.95 万 t），其中可利用资源量为 7.94 万 m3（17.47 万 t）。 

（4）2021 年 8 月，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提交了《云南省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

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勘查报告（2021 年）》，2021 年 7 月 31 日，采矿权范围内（面

积为 0.0561Km2，开采标高 1100m-980m）累计查明灰岩矿（证实+控制）资源量 183.35

万 m3(458.38 万 t),其中，动用证实储量 2.38 万 m3(5.95 万 t)；保有控制资源量 180.97

万 m3(452.43 万 t)。采矿权范围外动用控制资源量 1.93 万 m3 (4.83 万 t)。 

8.4 区域地质 

矿区地处冈底斯-孟念青唐古拉褶皱系（V），福贡—镇康褶皱带（V2），三江印支

褶皱系之澜沧江断裂带中段西侧，区域地质构造十分复杂，区内变质作用微弱，岩浆岩

活动不发育，区内主要出露中生界侏罗系三叠系和古生界二叠系、石炭系、泥盆系、志

留系地层。 

8.4.1 区域地层 

区域范围内石炭系、三叠系、二叠系及侏罗系地层广布，其上石炭统地层有丁家寨

组（C3d）；下二叠统为沙子坡组（P1s）、二叠系下统永德组（P1y）；上三叠统为南梳

坝组（T3nn）；中侏罗统税房街组（J2s）地层。由老至新描述如下： 

①石炭系上统丁家寨组（C3d）：灰、深灰色厚层状灰岩。为一套浅海-滨海相沉积

地层。具有独特的沉积特征和典型的冷水动物群。厚度约500m。与上覆地层呈角度不

整合接触。 

②二叠系下统沙子坡组（P1s）：灰岩、灰质白云岩、鲕状灰岩、生物灰岩。上段

在坝尾一带为细晶白云岩，厚236.8m，至勐堆、南伞一带厚度增大到500 余米。下段属

局限的碳酸盐台地相沉积，生物群的分布严格受古构造控制，珊瑚等表现尤为明显。与

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③二叠系下统永德组（P1y）：砂岩、粉砂岩、页岩、生物灰岩、泥灰岩。厚度大

于200m。以滨-浅海相砂泥质夹碳酸盐沉积的永德组与下伏上石炭统呈假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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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三叠系上统南梳坝组（T3nn）：中、下部灰岩、白云岩、泥岩，上部泥质粉砂岩。

其下部以含粉砂泥晶灰岩为主，次为粉砂质泥岩。中部为白云岩、泥质白云岩夹含碳酸

盐泥岩。上部为含钙质、泥质粉砂岩夹灰岩条带。厚度大于1481m。与下伏地层呈不整

合接触。 

⑤侏罗系中统税房街组（J2s）：砾岩、砂岩夹粉砂岩。本组厚约400m，总体呈一

正向沉积旋回，下部以砾岩为主。显示山麓堆积之洪积物特征。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

触。 

8.4.2 区域构造 

区内构造较发育，仅有北东向断裂构造组成。区内主要断裂叙述如下： 

断裂（F1）：呈北东向从矿区中部穿过，该断层呈弧形延伸，全长约10km，岩石

不同程度挤压破碎，断层倾向北东，倾角30°，北盘地层为石炭系上统丁家寨组（C3d），

南盘地层为三叠系上统南梳坝组（T3nn）。局部第四系粘土覆盖严重，未见明显断层特

征。 

断裂（F2）：呈北东向从矿区南部穿过，该断层呈弧形延伸，全长大于20km，岩

石不同程度挤压破碎，走向为北东向，北西盘地层为石炭系上统丁家寨组（C3d）、石

炭系上统丁家寨组（C3d），南东盘地层为二叠系下统永德组（P1y）。第四系粘土覆盖

严重，未见明显断层特征。 

8.4.3 区域岩浆岩 

区域内无岩浆岩活动。 

8.4.4 区域变质岩 

区内变质作用微弱。 

8.4.5 区域矿产 

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以煤、铁矿、铜矿、锡矿、铅锌矿、石膏矿为主，

其次还有大理石、硅矿等。区内矿产资源主要有小石城煤矿、班贡铜矿、云岭锡矿、和

顺石膏矿、忙蚌铁矿、小送归铅锌矿、大雪山硅矿厂等。矿产成因及分布规律均受断裂

构造控制。 

8.5 矿区地质 

8.5.1 矿区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较简单，主要为石炭系上统丁家寨组（C3d）、二叠系下统永德组

（P1y）、上三叠统为南梳坝组（T3nn）地层。现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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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1）石炭系上统丁家寨组（C3d） 

灰、深灰色厚层状灰岩。为一套浅海-滨海相沉积地层。厚度约 500m。与上覆地

层呈断层接触。 

2）二叠系下统永德组（P1y）：砂岩、粉砂岩、页岩、生物灰岩、泥灰岩。厚度大

于 200m。以滨-浅海相砂泥质夹碳酸盐沉积的永德组与下伏上石炭统呈假整合接触。 

3）上三叠统为南梳坝组（T3nn） 

浅灰色中厚层状灰岩。为主要含矿层。厚度大于 1481m。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

触。 

4）第四系更新统（Q）：主要为褐黄色、褐红色含碎石粉质粘土，厚度不均，在 1.0～

5.0m 间。 

8.5.2 矿区构造 

（1）断层 

矿区范围内发育有北东向断层（F1），叙述如下： 

断裂（F1）：呈北东向从矿区中部穿过，该断层呈弧形延伸，全长约 10km，岩石

不同程度挤压破碎，断层倾向北东，倾角 50°，北盘地层为石炭系上统丁家寨组（C3d），

南盘地层为三叠系上统南梳坝组（T3nn）。局部第四系粘土覆盖严重，未见明显断层特

征。 

（2）节理 

受区域断裂构造影响，矿区节理裂隙较发育，其发育不均匀，据地表节理裂隙统

计，主要发育有 2 组，分别为： 

第 1 组：产状 300°～330°∠40°～83°，代表性产状 310°∠74°。延伸 1～10m，宽

度 1～20mm，平均节理密度 0.3 条/m，最密 3 条/m，间距 0.2～2.0m。节理裂隙面较平

整，多无充填，少数泥质、方解石充填。 

第 2 组：产状 30°～65°∠54°～87°，代表性产状 50°∠83°，延伸 1～8m，宽度 1～

25mm，节理裂隙面平整—凹凸状，多无充填，少数泥质、方解石充填，平均节理密度

1.92 条/m，最密 4 条/m，间距 0.3～2.0m。 

8.5.3 矿区岩浆岩 

矿区无岩浆活动及变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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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矿床特征 

（1）矿体形态及展布特征 

矿体产于上三叠统为南梳坝组（T3nn）、石炭系上统丁家寨组（C3d）地层中，矿区

范围内共圈定矿体一个，编号为 KT1，岩性为浅灰、灰、深灰色中厚层状灰岩，矿体形

态简单，呈厚层-块状产出，产状清楚，圈定的矿体为其中一部分，矿体总体倾向北，

其中上三叠统为南梳坝组（T3nn）赋矿矿体倾向 350°，倾角 30°，石炭系上统丁家寨组

（C3d）赋矿矿体倾向 20°，倾角 45°，该层区域厚度大于 1471m，该矿床类型属沉积型

矿床，矿体地表出露较好,地表浮土平均厚约 2.0m。矿区范围由 4 个拐点圈定，面积

0.063Km2,设计开采深度为 1100m-980m，矿体储量规模为小型。 

根据地质路线调查成果，矿体地表出露连续性较好，最高露头点高程 1100m，最低

露头点高程 980m。采矿权内保有控制资源量 180.97 万 m3(452.43 万 t)，矿体储量规模

为小型。 

根据矿体结构、构造、矿石矿物成份、矿物组合、矿体形态及其矿体赋存规律等特

征分析，矿体呈层状产出，层位稳定，形态简单，矿床类型属沉积型灰岩矿。 

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体直接出露地表，地貌、岩性特征明显，易于辩识，找矿

标志明显。 

（2）成矿分析 

 矿床为沉积型成因，受层位控制，倾向和走向变化不大，四周均有灰岩产出。 

（3）物质组成 

矿石主要为浅灰、灰、深灰色中厚层状灰岩，主要由碳酸盐类矿物组成。矿物成分

和特征如下： 

方解石：方解石平均含量大于 90％，①原生沉积方解石，粒径 0.01mm，常有重结

晶现象，重结晶多为镶嵌状、团块状、粒状产出。②后期方解石，沿裂隙充填的重结晶

方解石，呈脉状，局部网脉状，脉宽 1—10mm，其颗粒状结晶大小与裂隙的宽窄有关，

宽者粗大，窄者细小。 

白云石：白云石含量<3％，粒径 0.1—0.2mm，常以镶嵌状、团块状、粒状产出，

微量。 

生物碎屑：含量小于 1％，个体大小不等，粒径 0.5—1.2mm，呈圆状、椭圆状、管

状、肠状及不规则状，充填物为微晶方解石及亮晶方解石、化石属珊瑚等，生物碎屑含

量小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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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铁矿：含量小于 1％，呈不规则粒状、胶状、皮壳状、团块状，粒度 0.03—0.1mm，

由黄铁矿氧化而成，属后期产物，在风化土中常见胶状、蜂巢状褐铁矿团块，大者约

3cm，为数较少。 

石英：平均含量 2.73％，呈硅质断续条带或不规则粒状、碎块状，条带状产出。长

0.5—1cm。不规则粒状石英粒度 0.15m/m。少量属后期石英脉。 

（4）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具隐晶-微晶结构；矿石具中厚层状构造、致密块状构造。矿石岩石质地半坚

硬，性脆，表面风化后发育溶沟和溶纹等溶蚀构造。 

（5）矿石化学成分 

经类比附近同层位矿山资料，其矿石主要化学成分分别为：CaO 53.82%，MgO 

0.27%，SiO2 0.84%，Fe2O3 1.48%，Al2O3 0.26%，K2O 0.05%，Na2O 0.026%，SO3 0.009%，

MnO 0.065%，TiO2 0.008%，P 0.004%，烧失量 42.72%。矿石中有毒有害成分均小于国

家标准《建筑用碎石》（GB/T14685—2011）的要求。 

（6）矿石物理、力学性能 

由于 2011 年勘查报告采用的小体重值（2.20t/m3）偏小，周边地区相同地层小体重

值为 2.50t/m3，因此，本次参考周边地区相同地层小体重值，确定矿山小体重值为：

2.50t/m3。 

类比同类矿区矿石化验测试资料，矿石含水率<0.22%，相对密度为 2.5t/m3，孔隙

比 0.056，空隙率为 5.4%，浸水抗压强度为 41.29～46.25Mpa，自然风干抗压强度为

44.69～50.60Mpa，平均 47.65Mpa。为质量较好的普通建筑材料。均满足国家标准《矿

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DZ/T 0341-2020）的要求（碎石用沉积岩抗压强度

≥30MPa），本矿床矿石的物理、力学性能符合普通建筑材料用石灰岩指标要求。 

8.5.5 矿体围岩 

（1）围岩、夹石特征 

在矿权范围内都属灰岩矿石，有时夹白云岩，其质量和厚度稳定，可以作为石料利

用，在开采时不必剔除。矿区内未出露矿体顶、底板界线。矿体地表出露较好,局部被

砖红色粘土覆盖,但盖层较薄,平均厚度为 5m。加之在浅表层局部裂隙内被红粘土充填，

在开采时易剥离或者剔除，堆放于弃渣场一角，将来可以作为恢复覆土综合利用。矿石

的贫化率和损失率极低，不予考虑。 

（2）顶、底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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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赋存于上三叠统为南梳坝组（T3nn）、石炭系上统丁家寨组（C3d）浅灰、灰、

深灰色中厚层状灰岩中，呈单斜层状产出，产状相对稳定，连续性好，颜色及结构构造

稳定，本次勘查工作范围只是区域中的一小部分，严格说矿体无顶底板。 

矿区范围内矿体顶底板均为同层位的灰岩。 

8.5.6 矿石类型和品级 

风（氧）化特征 

矿体出露地表较好，灰岩抗风化能力强，岩石坚硬，仅局部地段破碎，矿体近地表

浅部溶沟、溶隙、石芽、钙化等溶蚀沉积现象中等发育，矿石呈中等至微风化状，矿体

层状产出，节理裂隙中等发育，近地表岩石节理裂隙面多为泥质侵染，开采过程中，地

表风化层一般较薄，对矿山开采影响不大。 

工业类型 

根据矿石的矿物成分、化学成分以及物理、力学性能，本矿床所产灰岩矿的工业类

型为建筑材料用灰岩，破碎后可作混凝土粗、细集料使用。 

工业品级及用途 

根据《矿产资源工业要求手册》中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卵石、碎石矿产资源一般工

业指标要求，本矿床所产矿石品级为Ⅲ类。 

矿石为碳酸盐岩，主要矿物成分为方解石及少量白云石、铁质，基本不含针、片状

的泥质矿物，不含有毒有害成分，也不含放射性物质。矿石抗压、抗剪、抗拉强度较高，

属坚硬岩。原矿（块石）可直接作民用建筑基础以及公路、水库、尾矿库等工业设施的

边坡保坎、路沿石、筑坝石使用。经破碎、筛分等加工后可用作商品混凝土的粗、细集

料。  

8.5.7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该矿山为生产状态，矿山开采矿石为灰岩矿，矿石半坚硬而性脆，采掘出来的矿石

块状长 30cm，宽度 25cm，厚度 20 cm，运输至破碎站，容易破碎，坚固系数＜5，是

目前市场需求较大的普通建筑材料，产品主要为：矿石加工后的成品粒径≥4.75mm 用

作碎石，小于 3.7mm 用作细集料，其机制砂可适用于强度等级小于 C30 的混凝土和建

筑用砂浆。 

矿石含水率<0.22%，相对密度为 2.5t/m3，孔隙比 0.056，空隙率为 5.4%，浸水抗

压强度为 41.29～46.25Mpa，自然风干抗压强度为 44.69～50.60Mpa，平均 47.65Mpa。

该矿石经破碎后不含有机物，泥块含量、含泥量较少，硫化物含量＜1%，根据规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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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用碎石标准》GB/T14685-2001 规定，矿石质量合格，属碎石 III 类，矿石机械破碎形

成的碎石可作为混凝土粗骨料，而形成砂也可作为细骨料使用，矿石的加工技术性能良

好。 

 

加工工艺流程图 

8.6 开采技术条件 

8.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体赋存标高均高于最低侵蚀基准面和丰水期地下水位，富水性中等。透水性弱～

中等，地下水位低于开采标高，大气降雨为采空区充水主要补给来源，地形及开采方式

利于矿坑水自然排泄自然排泄，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以以大气降水充水为主的为主的简

单类型。 

8.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所在区域地质构造较复杂，岩性组成简单，但露天采场各向最终边坡岩石单一，

以坚硬-半坚硬层状灰岩岩组为主。现状下边坡岩体裂隙，坡体内各结构面与边坡呈有

利关系组合，各向采矿边坡稳定。采矿边坡可能破坏形成掉块、危岩滚落和小范围地面

拉裂，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以可溶盐岩类层状坚硬-半坚硬岩组为主的中等类型。 

8.6.3 环境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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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所处区域属次不稳定区，区内无任何污染源存在，水体、矿石及剥离物均不含

有毒有害成分，将来矿山的开采，随着弃渣、弃土的增加，在强降雨（雨季）的条件下，

易引发弃渣边坡失稳形成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对下游地质环

境、农田及村庄等构成威胁危害，影响程度较大，凿岩爆破和破碎中引发粉尘污染，确

定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 

8.6.4 开采技术条件总结 

综上所述，据《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02），该矿床开采技

术条件属以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复合的中等（Ⅱ-4）类型。 

8.7 矿山开拓开采 

根据矿体的赋存特征，结合矿区地形地貌条件，确定矿山开采方式为山坡露天开采。

根据矿床埋藏条件、矿山生产规模，矿山开拓设计使用公路汽车（农用汽车）运输开拓

方案。 

9. 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程序规范，按照评估委托人的要求，我公司组织

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 

2021 年 11 月 16 日，镇康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我公司作为承担“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

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价值评估的机构，并签了评估委托书（后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将

出让年限调整为 6 年，并重新签发了评估委托书），明确了此次评估的目的、对象、范

围，确定评估基准日。 

（2）尽职调查阶段 

2021 年 11 月 17 日，在委托方提供了一定基础资料之后，我公司矿业权评估师左

和军，在委托方提供了矿权人联系方式后，对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的矿山建

设、历史沿革、矿山开采工艺流程等情况通过电话联络方式进行了调查了解，调查了解

了矿山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矿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等信息。目前大石桥采石场处于停

产改造建设中，现场情况如下图所示：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 16 -                                                              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3）评定估算阶段 

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2 年 2 月 8 日，我公司对所取得的该采矿权项目资料及考

察情况进行了整理、分析和研究，确定评估方案，选取评估参数，对镇康县勐堆大石桥

采石场采矿权进行初步评估，期间对评估所需资料通过与矿权人沟通进行了补充和完

善。 

（5）出具报告阶段 

2022 年 2 月 9 日至 2022 年 2 月 10 日，评估报告经公司内部三级审核，根据内部

审核意见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印制评估报告，并将评估报告提交评估委托人。 

10. 评估方法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为升级改造矿山，通过委托方提供以及评估人员收

集了评估所需的基础资料及数据，该矿的储量规模为小型，生产规模也为小型，拟出让

年限及评估计算年限为 10 年，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 号所发布的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

用指南（试行）》，本次评估方法确定为收入权益法，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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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 ——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 ——折现率； 

t ——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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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评估参数的确定 

11.1 评估参数的选取依据 

11.1.1 资源储量参数依据及评述 

2021 年 9 月云南景盛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云南省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

石场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制单位具有相关的勘查资质，‘核实

报告’经专家会审通过后在国土资源部门完成备案，相关程序完整，所提交的勘查成果

及资源储量结论合理可信，符合《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中国矿业权评估

准则》中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的资源储量参数即以‘核实报告’为依据。 

11.1.2 技术经济参数依据及评述 

2021 年 10 月云南景盛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普

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开发利用方案’

编制的资源储量依据为‘核实报告’，技术经济指标严格按照现行的相关规范要求执行，

编制章节完整，参数阐述详尽，设计结论基本合理。本次评估售价及其他技术经济参数

即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和评估人员收集的相关资料经综合分析后确定。 

11.2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11.2.1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核实报告’， 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2021 年 7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

储量（控制）452.43 万吨。 

11.2.2 本次评估需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 

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 2021 年 7 月 31 日，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累计动用资源储

量（证实）10.78 万吨，其中矿区范围内动用资源储量（证实）5.95 万吨已通过出让五

年期方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矿区范围外越界开采资源储量（证实）4.83 万吨需要补缴

采矿权出让收益（需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单独计算）。 

11.2.3 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 

本次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即为储量核实基准日（2021 年 7 月 31 日）矿区范围

内保有的资源储量（控制）452.43 万吨。   

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详见附表二。 

11.2.4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计算评估利用

的资源储量时，对参与评估计算的保有资源储量应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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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或矿山设计分类处理，其中：经济基础储量，属技术经济可行的，全部参与

评估计算；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和（332），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

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考（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或设计规范的规定等取值，（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等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做规定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可信度系数在 0.5~0.8

范围取值。 

本评估项目中，评估采用的保有资源储量类别全部为（控制），故无需采用可信度

系数调整，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452.43 万吨。   

11.2.5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评估利用的可

采储量是指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扣除各种损失后可采出的储量。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计

算公式如下：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452.43 万吨，‘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损失量为 0，设计的采

矿回采率为 95.0%，则本次评估采矿回采率取 95.0%，设计损失量为 0。 

则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452.43-0）× 95.0％ 

≈429.81（万吨） 

故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429.81 万吨。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详见附表二。 

11.3 生产能力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生产矿山（包

括改扩建项目）矿业权评估采矿权评估生产能力的确定应按以下方法确定： 

（1）根据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确定； 

（2）根据经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 

该矿原采矿许可证生产能力为 3.00 万吨/年，“开发利用方案”中生产能力为 10.00

万吨/年，鉴于原采矿证现已过期，且该矿为满足矿山建设规模要求，达到非煤矿山转

型升级改造的目的，矿权人正在办理采矿权延续及生产规模扩大的相关手续，故本次评

估以“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生产能力 10.00 万吨/年为准，确定采用的原矿生产能力为

10.00 万吨/年。 

11.4 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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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年限计算公式：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能力； 

ρ—矿石贫化率。 

矿山可采储量为 429.81 万吨，原矿生产能力为 10.00 万吨/年。建筑材料用矿山贫

化率为 0。 

则矿山服务年限 T＝429.81÷［10.00×（1－0）］ 

≈42.98（年）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对采矿权评估，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已确定有效期的，适用采矿有效期，即矿山服务年限短于采矿有效期

的，评估计算服务年限按矿山服务年限计算；矿山服务年限长于采矿有效期的，评估计

算服务年限按采矿有效期计算。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没有确定有效期的，按采矿有效期

30 年处理。 

本项目计算得出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42.98 年，根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拟出让年限为 6.00 年（详见附件 P88），故本次评估矿

山出让年限按 6.00 年计算，收入权益法评估不考虑矿山基建期，即自 2021 年 11 月至

2031 年 10 月全部为生产期。 

11.5 产品方案及产量 

11.5.1 矿山原矿产量 

本次采矿权评估确定采用的原矿生产能力为 10.00 万吨/年。 

11.5.2 矿山最终产品及产量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产品方案为经破碎分级后的建筑石料用灰岩产品，鉴于本

次评估方法采用收入权益法，建筑材料矿产对应的产品仅有原矿的采矿权权益系数，故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最终确定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年产量为 10.00 万吨/年。 

11.6 销售收入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最终确定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 

则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 


1A

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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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年销售收入＝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年产量×销售价格 

11.6.1 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确定的矿产品的价格标准要与评估所确定

的产品方案一致，确定矿产品的市场价格一般来讲应为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

场价格。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的矿产品价格，其结果均视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

判断结果。 

“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最终产品为建筑用石料（混凝土粗细骨料、砌石料），

并以碎石产品确定产品价格为 55 元/吨，本次采用的评估方法限定以原矿为最终产品，

经评估人员调查了解，当地近三年来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石含税售价约为 25~35 元/吨

左右，本次评估取中间值 30.00 元/吨，此类矿山碎石加工破碎环节占据的成本份额较大，

30 元/吨的原矿价格基本符合当地的市场特征，故本次评估的产品含税价格确定为 30

元/吨，按照 13%的增值税率折算成不含税价格为 26.55 元/吨（30.00÷1.13）。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用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原矿的不含税价格为 26.55 元/吨。 

11.6.2 年销售收入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正常年不含税销售收入估算如下： 

正常年销售收入＝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原矿年产量×原矿销售价格 

＝10.00 万吨/年×26.55 元/吨 

＝265.50（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三。 

11.7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建筑材料矿产采矿权

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3.5～4.5%。该矿为露天开采，地质构造简单，水文地质条件简

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4.0%。 

11.8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

改方案〉的公告》，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勘查形

成矿产地且矿业权价款未处置的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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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采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

折现率取 9%。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折现率是指将预期

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折现率的基本构成为：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1）无风险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

存款利率来确定。指导意见建议，可以选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

利率、选取最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选取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10 年，遵循折现率与评估计算年限相匹配的原则，本次评估

无风险报酬率依据 10 年期国债票面利率确定，根据财政部网站上的公示，2021 年 9 月

23 日财政部发行的 10 年期国债票面利率为 4.15%。因此，本项目评估无风险报酬率取

4.15%。 

（2）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率是指风险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指导意见建议，通过“风险累加法”

确定风险报酬率，即通过确定每一种风险的报酬，累加得出风险报酬率，其公式为： 

风险报酬率＝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率取值参考表 
序  号 风险报酬分类 取值范围（%） 最小值（%） 最大值（%） 

1 勘查开发阶段    
1.1 普查 2.00～3.00   
1.2 详查 1.15～2.00   
1.3 勘探及建设 0.35～1.15   
1.4 生产 0.15～0.65 0.15 0.65 

2 行业风险 1.00～2.00 1.00 2.00 
3 财务经营风险 1.00～1.50 1.00 1.50 

合计   2.15 4.15 

根据上表统计结果，风险报酬率在 2.15%至 4.15%之间。 

将上述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代入折现率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折现率在

6.30%（4.15%+2.15%）至 8.30%（4.15%+4.15%）之间。 

评估人员根据上述计算分析并参考采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标准，确定本次评估的折

现率为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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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估结论 

12.1 六年出让期采矿权评估值 

本评估公司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在

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

方法，经过评定估算，确定评估基准日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六年出让期

拟动用资源储量对应的评估值为49.20万元。 

六年出让期拟动用资源储量=452.43÷42.98×6.00=63.16（万吨） 

12.2 以往动用的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 2013 年 9 月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截止储量核实基准日

2021 年 7 月 31 日累计动用资源储量（证实）10.78 万吨，其中矿区范围内动用资源储

量（证实）5.95 万吨已通过出让五年期方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矿区范围外越界开采资

源储量（证实）4.83 万吨需要补缴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单位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值

为 0.78（49.20÷63.16）元/吨，据此计算，以往动用的矿区范围外越界开采资源储量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3.76 万元。 

以往动用的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4.83×0.78 

                                      =3.76（万元） 

12.3 本次评估需处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本次评估需处置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即六年出让期拟动用资源储量与以往

动用的矿区范围外越界开采需补缴出让收益资源储量两项之和，即矿石量 67.99

（63.16+4.83）万吨。经计算，本次评估需处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52.96 万元。 

本次评估需处置采矿权出让收益=49.20+3.76 

                            =52.96（万元） 

12.4 评估结论与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对比 

根据临沧市公布的采矿权市场基准价标准，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

为0.49元/吨，本次评估六年出让期内需处置出让收益的资源量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

石量67.99万吨，则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为33.32（67.99×0.49）万元，评估价高

于基准价计算价值。 

12.5 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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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六年出让期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值为52.96万元，大写人民币伍拾贰万玖仟陆佰元整。 

镇康县勐堆大石桥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结论对比表 

需处置采矿权出

让收益资源储量 
（矿石量，吨） 

单价（元/吨） 评估及计算结论（万元） 
评估结论 
（万元） 基准价单价 评估单价 

基准价计算 
结果 

评估结果 

建筑

石料

用石

灰岩

矿 

67.99 0.49 0.78 33.32 52.96 52.96 

13 评估假设条件 

（1）本次评估基于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提供资料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 

（2）在评估计算期内，矿山生产能力及生产经营持续稳定。 

（3）在评估计算期内，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或不发生其他不可抗力

事件。 

（4）以现有的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5）本次评估基于产销均衡原则，即当期生产的矿产品全部实现销售。 

14. 有关问题的说明 

14.1 评估结论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

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

行评估。 

14.2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方及有关的国

家行政机关使用，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不得向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本评

估报告的复制品不具有法律效力。 

15. 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2022 年 2 月 10 日。 




